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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田妈妈”的时候，她正在忙。
见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大衣，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慈祥又温

暖。几个特殊的孩子围着她，跟她一起认真串着手中的“串
珠”。有不会的地方，“田妈妈”都会耐心地教他们。学会了新的
技巧，“田妈妈”会表扬他们，得了表扬孩子们会开心得手舞足
蹈。这样其乐融融又温暖的画面，在社区小小的工疗站里，一直
持续了 15年。

孩子们口中的“田妈妈”，叫田桂兰，今年 71岁，是一名中共
党员，已有 36 年党龄，曾任重庆市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沪汉社
区文兴一支部书记。

为解决残疾人的心理问题，2006年她牵头建立以残疾人康
复示范社区为依托、以手工编织为主、以工代疗为目的的残疾人
工疗站。16 年的时间里，她指导残疾人及家长开展手编教学
2000 多人次，编制手工作品 1100 余件，用一针一线带动精神残
疾人“编织”出生活“新世界”，用满腔热情点燃残疾人希望之
火。2021年 10月，田桂兰入选“中国好人榜”。

“让‘孩子’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田桂兰给自己定的
目标。可是，把孩子叫来工疗站做什么呢？田桂兰自己也是摸
着石头过河，有过失败的尝试。

“一开始，工疗站请了一位编织老师，教他们编织中国结。”
田桂兰说。但很快，她发现孩子们逐渐不耐烦，有些甚至会突然
发脾气，把东西摔在地上。渐渐地，有些孩子退出了活动，回到
家后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病情更是没有好转。

田桂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编织中国结可能对他们来说太难
了，连她自己有手工基础，也学了好长时间。”田桂兰心里琢磨着。

找到问题症结，短暂消极后，彼时 55岁的田桂兰决定从“兴
趣”抓起。

为了能准确掌握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她提前上网查阅资料，
每天独自乘坐公共汽车到每位残疾人家中，面对面与残疾人本
人和家属沟通。

有一次，田桂兰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手工串珠，精美漂亮，买
的人还不少。“这不难啊。”对照网上的图片，田桂兰买来珠子和
细铁丝，尝试自己制作。二十分钟不到，一枝“花”便做好了。

随后，田桂兰就在工疗站里教孩子们学串珠。面对漂亮的
串珠，孩子们显得很兴奋，但学起来异常吃力。光是“直串”，田
桂兰已经记不清手把手教过多少次了。

因为长期照顾自己孩子的原因，田桂兰更懂他们，她小心翼
翼地保护着孩子们的自尊心，从“直串”到编出形状，由易到难，
几节实践课下来，孩子们的兴趣更浓了。

她趁热打铁，每天跟着视频学习串珠，与专业手编老师交流
心得，制定授课方案，再链接社区资源，每周两次开展手工编制
课堂。

“红灯笼、小金鱼、钥匙扣、十二生肖⋯⋯这些都是我们卖得
最火的。”田桂兰指着墙上挂着的串珠作品，自豪地介绍着，“每
次卖完，我们都要赶着再做一批出来。”

为了让孩子们能敞开心扉，融入社会，田桂兰带着孩子们和
他们亲手做的工艺品去参加各种义卖活动。她合理利用义卖的
收入，带孩子们出去玩，创造机会让他们多与人接触，锻炼胆量、
展现自我。同时，她还将剩余的义卖费用，除去成本开销后，分
给每一个参与手工制作的孩子，拿着自己的劳动所得，孩子们很
开心，也让他们慢慢重拾信心。

2019 年中秋会上，田桂兰亲自为孩子们编排了一场诗朗
诵。“小杰很喜欢现在的手编课，他每周都去，自从有了田嬢嬢，
他性格开朗多了。现在的他都敢登台表演了。”小杰的母亲看着
孩子的转变，内心由衷地高兴。

残疾人工疗站的顺利进行，让孩子们愈发信任这个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田阿姨，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田妈妈”，这也让
田桂兰萌发了建立一支专业志愿队的想法。2019年，沪汉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社区特意组建了以“巴渝巧姐”田桂兰
牵头的助残志愿服务队，并积极为其链接资源、搭建平台，让她
和孩子们能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这些年来，田桂兰每周二、四下午雷打不动按时到工疗站
“上班”，节假日带着大家一起旅行、做志愿者，不仅让残疾人学
员们生活得到了充实，个人能力得到认可，也让他们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大幅提升。

“让他们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心，创造机会让他们上台
表演，锻炼胆量、展现自我才能让他们真正得到社会认可。同
时，我也呼吁大家去理解他们，把歧视变为关怀，希望能通过小
小的我，从而提高身边人对精神残疾人的社会认同度。”田桂兰
边说边打开手机，准备将今天教给孩子们做的工艺品拍成视频
发到群里。

据中国文明网

田桂兰：
带动残疾人串出“新世界”

据新华社

所谓“无货源开店”，就是店铺经营者
没有现货，在网上找产品找货源，然后把货
源“搬运”到自己的店铺中，等有顾客下单，
店主再去上家下单，由上家来派单发货。

“一样的产品，一样的图片，卖得比别
家更贵，会有人买吗？”花费 6998 元购买了
广州某公司“开店指导”服务的吴女士告诉
记者，她看到广告一开始也质疑，但后来被

“劝说”相信了。
她加了一个指导“老师”的微信，随后

被拉入一个开店群中。“老师”在微信群中
规定学员之间不允许互相加微信，还发了
成功开店学员的交易截图在群里——某茶
杯在批发网标价 3元，在淘宝网卖 20元；一
套茶具在批发网标价 500 元，在淘宝网卖
1800元。

“我本来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老师’一

直在‘洗脑’，说不能简单把主图和简介搬
过来，还要会选品、会运营，‘开店指导’教
的就是如何运营。”吴女士告诉记者，她买
了开店套餐后，“老师”教她在 1688 批发网
选品上传到自己的店铺。但是店铺没有流
量，“老师”又建议吴女士刷单，或者再花钱
购买增加流量的服务，甚至可以交钱找人
代运营。

吴女士认为教的开店流程网上都有免
费教程，不值这个学费，宣传的内容与上课
内容不符，于是提出退费要求。商家拒绝
退费，并称“店是不是给你开了？你是不是
学会上架商品了？”“出售的课程属于知识
付费产品，你已经学了足够的时长，没有生
意是你的问题。”

广州某传播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开店“老师”所发的网店交易成功截

图，能够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而成，实际上没
有多大参考价值。深圳市消费纠纷评审专
家、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
永也表示，如商家通过虚假图片误导消费
者，则涉嫌以无货源销售培训为名，行诈骗
或传销之实。

2022年 1月，哈尔滨市公安局打掉一个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该团伙以指导电商开
店为名，骗取客户的开店培训费、网店包装
费、代运营费，8个多月诈骗近千人，涉案资
金 500余万元。

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
陈兆波提醒，市面上不少“无货源开店”广
告是以诈骗为目的；公众在遇到“躺着就可
以赚钱”之类的宣传标语时，一定要多个心
眼，谨防上当。

高价购买的开店“秘笈”，不过是“盗图抄店”

无本金、无囤货、无风险就能赚钱？
——揭秘“无货源开店”骗局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记者发现，在网络平台上发帖称因“无
货源开店指导”上当受骗的不在少数，仅在

“黑猫投诉”上就有超过 1000 条相关投诉。
记者联系上不少投诉维权者，发现“开店指
导”有多个套路。

——开店前：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陕
西的刘女士在快手上看到“帮开店、包货
源、教运营，仅需 39元”的短视频广告后，添
加了客服微信。随后客服在微信上提出要
收 388 元报名费，费用包括对接货源、推广
指导、活动策划等。为博取信任，销售人员
还将公司的营业执照、获奖证书、店铺内实
景等图片视频发给刘女士，并提供了公司
的详细地址、400开头的热线电话。

刘女士认为可信度高便交了钱，等到
店铺要上架商品时，销售人员表示还需要
另外购买货源。刘女士认为店家涉嫌虚假

宣传、诱导消费，要求退费被拒。
刘女士在全国 12315平台进行投诉，几

天后，公司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回复表示，
“经查公司未在注册地从事经营活动”“已
依照相关规定，将其列入异常经营名录，进
行受限管理”“建议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
权益”。

刘女士说，事情过去 4 个月，钱没要回
来，网上还有很多人投诉该公司。

——开店中：上游货源接单不发货。
深圳的王先生在“开店指导”的推介下购买
了价值 1200 元的批发网站货源，本想着接
单后直接要求批发商“一件代发”，但批发
商迟迟不发货，王先生的网店还被平台扣
分。

陈兆波说，有的“无货源店铺”，如果未
经相关货品方的授权或委托销售，也属于

侵权销售，并且这种销售模式在售后方面
会存在较大风险。

——开店后：被平台处罚下架商品。
广州的周先生同样是看到短视频广告后购
买了“开店指导”服务，指导“老师”教周先
生在电商平台选择一个商品，然后复制商
品链接和详情到自己的店里。然而，不久
后周先生的店就被淘宝网处罚了。

据了解，根据淘宝网的运营规则，对部
分卖家以不正当方式批量复制他人店铺内
的商品、通过购买他人店铺内商品完成自
己店铺内交易的行为，淘宝网会实施下架
全店商品、限制发布商品 7天等处罚。

在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
看来，“一键搬店”甚至跨平台复制店铺，属
于不正当竞争，会扰乱市场秩序，涉嫌违
法。

“开店指导”？都是套路

无需本金、不用囤货、没有风险，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当老板，在家动动鼠标就能

赚钱⋯⋯

近期，一种号称“无货源开店”的广告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兴起。这类

广告宣称，只要交几百元就能享受“开店指导”和“内部货源”，开店者通过赚取消费

者的“信息差”，从而实现“坐在家里收钱”。

世上真有这种美事吗？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海
滨表示，网络兼职课程一直是诈骗的高发
领域，很多不法分子利用售卖课程、“带徒
弟”等模式，收取信息费、加盟费等费用，敛
取钱财。

专家表示，从商业模式上来看，也正是
由于电商平台法律责任落实不到位、不同
电商平台裁定尺度不一等因素，导致大量
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无货源店铺”没有
经过其他商家同意，通过擅自复制其他商
家商品信息的方式，把其他商家的商品“搬
运”到自己店铺销售，不仅涉嫌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且涉嫌对其他商家
构成不正当竞争。

此外，对于实行“批零一体”的批发商
而言，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委托被特许人销
售商品，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甘海滨表
示，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
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
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
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特许人
应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不能在网上简单

“搬运”。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来表

示，对于消费者而言，“无货源店铺”实际上
把自身经营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消

费者付款后可能无法及时收到合格的商品
和服务。“无货源店铺”本质上是中间商，对
货源并不了解，如果售卖的产品可能存在
质量缺陷，他们需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但
由于其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专业实力，
往往难以提供售后服务、承担质量责任。

对此，陈音江建议有关部门加大监管
力度，从依法查处相关虚假广告入手，通过
消费者投诉等渠道及时发现问题线索，依
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查处。另外，电商
平台也应加强监管，增加对入驻商家的资
质审核、物流调查、货品溯源等，维护正常
的销售秩序，避免更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

堵住监管漏洞，避免消费者上当

田桂兰


